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嘉 禾 娛 樂 事 業（集 團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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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及第13.16條

作出之披露
本公佈乃就符合上市規則第 13.13條及第 13.16條之規定而刊發。

本公佈乃嘉禾娛樂事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就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3條及第 13.16條之披露規定而刊發。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作出之披露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已向嘉年華影業有限公司（「嘉年華」）及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即Golden
Village Multiplex Pte. Ltd.（「GVMP」）及 Golden Village Pictures Pte. Ltd.）（全部均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提供三批
墊款（有關墊款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總額為 95,907,000港元）。上述墊款（乃免息及無抵押及並無固定
償還條款）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之相關百分比（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逾 8%。
本公司及一名獨立第三方人士（「其他人士」）分別透過彼等各自於嘉年華之 50%股權，持有 GVMP之 50%應佔權
益。本公司及其他人士已就GVMP於若干銀行貸款項下之負債向一家銀行提供一項共同及各別之公司擔保（「第
一項擔保」），據此本公司之最高負債為 31,25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銀行貸款並無結餘，
而該銀行已原則上同意解除第一項擔保。本公司亦已向另一家銀行提供一項擔保（「第二項擔保」），據此本公
司之最高負債限於GVMP尚未償還之該銀行貸款之 50%，惟於任何情況下不超過 17,437,000港元。
本集團亦已向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dn. Bhd.（「GEMS」）及其聯營公司（即 Tanjong Golden
Village Sdn. Bhd.（「 TGV」）（全部均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提供兩批墊款（有關墊款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總額為 24,985,000港元）。上述墊款（乃免息及無抵押及並無固定償還條款）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
餘之相關百分比（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逾 8%。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6條作出之披露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提供之墊款及本集團就其聯屬公司獲授之貸款而作出之擔保項下之或然
負債總額合計約 176,684,000港元，超逾相關百分比（定義見上市規則）之 8%。此等墊款及擔保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本公司於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聯屬公司實際 三月三十一日 所作出擔保之 尚未償還之已
聯屬公司名稱 權益百分比 之墊款結餘 最高負債 擔保貸款金額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嘉年華 50 95,037 － －
GVMP 50 559 31,250(1) 無

17,437(2) 18,716
Golden Village Pictures Pte. Ltd. 50 311 － －
GEMS 33.33 7,130 － －
TGV 33.33 17,855 － －
富懷有限公司 50 4,567 － －
Keen Fortune Production Limited 50 1,773 － －
嘉聯國際電影有限公司 50 30 － －
Golden Access Pte. Ltd. 50 735 － －

合計 127,997 48,687 18,716

附註 1： 第一項擔保項下之最高負債。
附註 2： 第二項擔保項下之最高負債。

所有上述墊款乃免息及無抵押及並無固定償還條款。有關墊款乃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並為各聯屬公司
提供營運資金及／或投資活動融資。本公司並無承諾向上述聯屬公司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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